
金区发改〔2025〕36号

金昌市金川区发展和改革局

关于金川区双湾镇古城村道路硬化建设项目

实施方案的批复

金昌市金川区双湾镇人民政府：

报来《关于申请批复金川区双湾镇古城村道路硬化建设项目实施方案的报告》（金双政发〔2025〕45号）等资料收悉，该项目实施方案已经九届区政府第116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该项目实施方案。现就有关事宜批复如下：

一、项目名称及建设单位

项目名称：金川区双湾镇古城村道路硬化建设项目
项目代码：2410-620302-04-01-353703

建设单位：金昌市金川区双湾镇人民政府
建设内容及规模

新建混凝土道路3113.92m，配套道口标柱8m，示警桩40m,钢筋混凝土涵管12m，单柱式标志6个等。
三、建设地点
金川区双湾镇古城村
四、项目建设期

2025年5月—2025年11月
五、项目总投资及来源

项目概算总投资为210万元，其中：建安工程费189.49万元，监理费2.27万元，勘察设计费6.39万元，招标代理费1万元，其他费用10.85万元。资金来源为2024年省级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专项资金。

六、相关要求
1.项目建设单位金昌市金川区双湾镇人民政府尽快按照区财政局出具的建设工程概算评审报告，进一步修改完善《项目实施方案》后，报区发展和改革局备案，并具体负责项目建设和资金使用安全。

2.该项目的施工、监理，主要设备、材料采购及安装等，均应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投标法》及相关规定执行，并接受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监管。其中：符合《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国家发改委令第16号），《必须招标的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项目范围规定》（发改法规〔2018〕843号）条件的，必须依法进行招标，不符合条件的，依照政府采购相关规定执行。

3.按照批准的建设内容开展下阶段各项工作，严格控制投资规模。

4.如需对本项目批复文件规定的有关内容进行调整，请及时以书面形式向我局报告，并按照有关规定和程序办理。
5.本批复文件有效期2年，自印发之日起计算。

附件：1.金川区双湾镇古城村道路硬化建设项目概算表;

2.金川区双湾镇古城村道路硬化建设项目招标事项核准意见表；     
3.专家评审意见;
4.财政审概报告。
金昌市金川区发展和改革局
        2025年4月23日

	抄送：区财政局、区人社局、区审计局、区住建局、区交通运输局。

	金昌市金川区发展和改革局               2025年4月23日印发


附件1：
金川区双湾镇古城村道路硬化建设项目概算表

	序号
	费用名称
	工程费用

（万元）
	其他/预备费用

（万元）
	合计(万元）

	一
	建安工程费用
	189.49
	
	189.49

	1
	建安工程费
	189.49
	
	

	二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20.51
	20.51

	1
	勘察设计费
	
	6.39
	

	2
	招标代理费
	
	1
	

	3
	监理费
	
	2.27
	

	4
	其他
	
	10.85
	

	总投资
	
	
	210


附件2：

金川区双湾镇古城村道路硬化建设项目

招标事项核准意见表
	序号
	名称
	招标范围
	招标组织形式
	招标方式
	不采用

招标方式

	
	
	全部  招标
	部分  招标
	自行  招标
	委托  招标
	公开   招标
	邀请  招标
	

	1
	工程勘测设计
	
	
	
	
	
	
	√

	2
	工程监理
	
	
	
	
	
	
	√

	3
	建安工程
	
	
	
	
	
	
	√

	4
	其    他
	
	
	
	
	
	
	√

	审批单位意见：
严格按照《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国家发改委第16号）》和《金昌市金川区财政局关于转发〈甘肃省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2025年版）的通知〉的通知》（金区财发〔2024〕691号）文件要求执行。                                 

金昌市金川区发展和改革局

2025年4月23日






